
关于《桂林市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应急预案》

的修订说明

根据《广西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应急预案》，结合我市低温雨雪冰冻灾害防范应对工作实际，市应急管理局组织开展了《桂林市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应急预案》的修订工作，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修订必要性
（一）政策规定需要。为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重要指示精神，2023年11月27日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广西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应急预案》，并要求修订完善各类专项应急预案。因此，顺应上级要求，修订我市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应急预案非常必要。

（二）现实情况需要。据统计，桂林市各地年度寒潮过程总天数在11～46天之间。随着我市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天气带来的影响和危害日益加剧。修订预案是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低温雨雪冰冻灾害防范应对工作，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大局稳定具有积极意义。
二、修订依据
主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办法》《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广西壮族自治区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应急预案》等，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制定本预案。

三、重点说明的几个问题
（一）预案的总体考虑。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始终把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放在首位。二是坚持相互融合，将《广西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应急预案》《桂林市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应急预案》上下贯通，有效衔接。三是坚持主动沟通，明确各部门分工，积极推进雨雪冰冻灾害应急工作有序开展。
（二）预案的主要内容。《桂林市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应急预案》由总则、应急指挥体系及职责、预防和预警机制、应急响应、应急保障、善后处理、附则7部分组成。预案适用于全市范围内发生低温雨雪冰冻灾害的应急处置工作，以及邻市发生且对我市造成或可能造成重大影响的低温雨雪冰冻灾害的防范与处置工作。

（三）预案的创新举措。对比《广西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应急预案》，结合桂林市实际情况，《桂林市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应急预案》调整了一级至四级应急响应的启动条件，按照市级机构改革情况优化组织指挥机构及职责，进一步细化应急响应措施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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